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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调整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 

的事前认可意见 

 

宁波东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拟向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股东

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其各自拥有的、合计 100%的深圳市年富供应链有限公司股权，

并同时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以下简称“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现公司拟根据中国

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同时募集配套资金的相关问题与解答》的相

关规定，对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进行相应调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

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我们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

本着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认真审阅了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的相

关文件，并在了解相关信息的基础上，对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调整事宜发

表事前认可意见如下： 

1、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调整不会对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交易造成

不利影响。调整后的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符合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

定，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尤其是社会公众股东利益的情形。我们对《宁波东力股

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

的相关内容表示认可，并同意将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相关议案提交

公司董事会审议。 

2、公司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对象宋济隆先生为公司实际控制人之

一，是公司的关联方，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方案的调整构成关联交易。因此，

关联董事宋济隆先生和许丽萍女士在公司董事会审议调整本次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

方案的相关议案时应回避表决。 

    独立董事： 

 

 徐金梧               刘舟宏               陈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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